
增 刪 修 表號 表      名 編 報 週 期 編 製 單 位
增  刪  修  訂  原  因

(請詳細說明增刪修訂項目)

實施日期

(報表資料時間)


V 11242-02-06
 高雄市甲仙區實施耕地三七五

減租成果增減原因
年報 民政課

增刪修訂原因：

為使中央及地方報表一致，配合內政部修訂本表公務統計報表程式。

增刪修訂項目：

一、編報期限:原「次年1月15日前編報」改為「次年1月8日前編送」。

二、報表格式：

縱項目原「佃農戶數、地主戶數、土地筆數、租約件數及訂約面積(再細分計、田、旱及

其他)」分修訂為「承租人人數」「出租人人數」(另再細分「計、男、女、非自然

人」)、土地筆數、租約件數及租約面積。

三、編製說明：

分類標準之縱項目原為按「佃農、地主戶數、土地筆數、租約件數及訂約面積」分修訂

為按「承租人人數、出租人人數、土地筆數、租約件數及租約面積」分。

統計項目定義(一)原為「佃農：向地主承租土地以為耕種之承耕者」修訂為「 承租人:

向出租人承租田地以為耕種之承耕者」。(二)原為「 地主:土地所有權人」修訂為「 出

租人:土地所有權人」。原(五) ~(七) 刪除。(六) 「增加原因」修正內容為計有：(1)

新訂租約 (2)租約變更 (3)分(補)訂租約 (4)農(市)地重劃變更 (5)更正 (6)其他。

(七) 「減少原因」修正內容計有：(1)承租人承買 (2)收回變更使用 (3)軍公徵收及公

共設施使用 (4)租約變更 (5)收回自耕 (6)終止(註銷)租約 (7) 農(市)地重劃變更 (8)

權屬變更 (9)更正 (10)其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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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11242-02-07
高雄市甲仙區實施耕地三七五減

租後承租人承買耕地面積及人數
年報 民政課

增刪修訂原因：

為使中央及地方報表一致，配合內政部修訂本表公務統計報表程式。

增刪修訂項目：

一、報表表名修正。

二、編報期限:原「次年1月15日前編報」改為「次年1月8日前編送」。

三、報表格式：

縱項目：原「購買耕地面積及購買耕地佃農戶數分類」修訂為「承買耕地面積及承買耕

地承租人人數分類」。

資料來源：佃農購買修訂為承租人承買。

四、編製說明：

分類標準之縱項目：原「按購買耕地面積及購買耕地佃農戶數分類」修訂為「按承買耕

地面積及承買耕地承租人人數分類」。

統計項目定義：原「(一) 田：水田。(二) 旱：非灌溉地。(三) 其他：田、旱以外之土

地。」修訂為「(一) 承買耕地面積：承租人購買其所訂定三七五租約土地之面積。(二)

承租人：向出租人承租田地以為耕種之承耕者。」

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：修訂為「依本所民政課之承租人承買耕地申請書及耕地三七

五租約登記簿編製。」

110年報


V 11242-02-08
高雄市甲仙區實施耕地三七五減

租成果
年報 民政課

增刪修訂原因：

為使中央及地方報表一致，配合內政部修訂本表公務統計報表程式。

增刪修訂項目：

一、編報期限:原「次年1月15日前編報」改為「次年1月8日前編送」。

二、報表格式：

縱項目：原「佃農戶數、地主戶數、土地筆數、租約件數及訂約面積」修訂為「承租人

人數、出租人人數(另再細分「計、男、女、非自然人」)、土地筆數、租約件數及租約

面積」。

三、編製說明：

分類標準之縱項目原為按「佃農戶數、地主戶數、土地筆數、租約件數及訂約面積」分

類修訂為按「承租人人數、出租人人數、土地筆數、租約件數及租約面積」分類。

統計項目定義：原為「(一)佃農：向地主承租田地以為耕種之承耕者。(二)地主：土地

所有權人。(三)田：水田。(四)旱：非灌溉地。(五)其他：田、旱以外之土地。」修訂

為「(一) 承租人：向出租人承租田地以為耕種之承耕者。(二) 出租人：土地所有權

人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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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11242-05-01
高雄市○○區租佃委員會調解調

處案件
年報 民政課

增刪修訂原因：

為使中央及地方報表一致，配合內政部修訂本表公務統計報表程式。

增刪修訂項目：

一、編報期限:原「次年1月15日前編報」改為「次年1月8日前編送」。

二、報表格式：

縱項目原「短欠租佃、災歉減免佃租、繳租折算糾紛、正產副產糾紛、租期糾紛、耕地面積糾

紛、地目等則變更糾紛、田寮或基地租佃糾紛、減租條例第16條糾紛及其他」修訂為「租額糾

紛、災歉減免地租、正產副產糾紛、租期糾紛、租約面積糾紛、田寮或基地租佃糾紛、減租條例

第16條糾紛及其他」等項。

三、編製說明：

分類標準：縱項目併同修改同格式縱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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